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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演藝團體立案登記申請書

受文者：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主　旨：申請Super舞蹈團成立登記。

說　明：

一、依「高雄市輔導演藝團體自治條例」之規定辦理。

二、茲隨文檢具下列文件：

（一）演藝團體基本資料表（正本）一式兩份。

（二）負責人(團長)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信用證明文件（正本）及相片3張。

（三）負責人(團長)承諾書（正本）。

（四）團員名冊及未滿16歲之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

（五）組織章程、組織架構及業務職掌。

（六）年度業務及財務計畫書。

（七）團址設立處所之所有權人同意使用證明（正本）及租賃契約或房屋稅單（影本）或房屋建物（影本）。

負責人(團長)：陳怡君           （簽章）
團體名稱：Super舞蹈團   （團章）

　　　　　　 

團　　址：８ ０ ６高雄市前鎮區○○路○○號○○樓
聯絡電話：07-711-XXXX
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XX　日
(附件1)

高雄市演藝團體基本資料表
登記字號：

	演藝團體名稱
	Super舞蹈團
	負責人(團長)相片

黏貼處

（二吋）

	演藝類別
	□音樂類   □現代戲劇類    █舞蹈類    □雜藝

           □傳統戲劇類
	

	表演項目
	踢踏舞、中東肚皮舞、佛朗明哥

現代舞、民俗舞
	

	負責人

(團長)姓名
	陳怡君
	

	負責人

(團長)

地址
	８ ０ ６高雄市前鎮區○○路○○號○○樓
	負責人(團長)電話及傳真
	Tel：07-711-XXXX

	
	
	
	Fax：07-711-XXXX

	團址
	█同負責人(團長) 

□□□

	團電話
	07-711-XXXX
	團傳真
	07-711-XXXX

	團網址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同負責人(團長)   □同團址

□□□

	聨絡人
	林雅婷
	聯絡人

電話
	09XX-XXXXXX

	團章
	負責人(團長)

簽章：
	設立核准後核予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關防

	備註
	須附負責人(團長)身份證影本、信用證明文件


一式二聯    第一聯：由本局存檔
高雄市演藝團體基本資料表
登記字號：

	演藝團體名稱
	Super舞蹈團
	負責人(團長)相片

黏貼處

（二吋）

	演藝類別
	□音樂類   □現代戲劇類    █舞蹈類    □雜藝

           □傳統戲劇類
	

	表演項目
	踢踏舞、中東肚皮舞、佛朗明哥

現代舞、民俗舞
	

	負責人

(團長)姓名
	陳怡君
	

	負責人

(團長)

地址
	８ ０ ６高雄市前鎮區○○路○○號○○樓
	負責人(團長)電話及傳真
	Tel：07-711-XXXX

	
	
	
	Fax：07-711-XXXX

	團址
	█同負責人(團長) 

□□□

	團電話
	07-711-XXXX
	團傳真
	07-711-XXXX

	團網址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同負責人(團長)   □同團址

□□□

	聨絡人
	林雅婷
	聯絡人

電話
	09XX-XXXXXX

	團章
	負責人(團長)

簽章：
	設立核准後核予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關防

	備註
	須附負責人(團長)身份證影本、信用證明文件


一式二聯    第二聯：由負責人(團長)自行留存
（附件2）

	負責人(團長)身分證影本

	正面

	

	反面

	


（附件3）

承諾書

本人為 Super舞蹈團 (團名)之負責人(團長)，謹依「高雄市輔導演藝團體自治條例」之規定向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申請本團之立案登記事宜，並於立案核准後依該自治條例遵守下列事項：

1、 本團絶不經營與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

2、 本團除為創設目的而從事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外，絶無分配盈餘之行為。

3、 本團將依規定按時提送相關業務資料至主管機關備查，並隨時配合其業務檢查作業。

4、 本團解散後，除清償債務外，其賸餘財產將歸屬非營利濱對團體，若提出解散後三十日仍未完成財產歸作業，將交由主管機關全權處理。

 

                        負責人(團長)： 陳怡君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4-1)

高雄市演藝團體   Super舞蹈團 (團名)團員名冊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身份證

字號
	通訊地址
	電話

傳真
	簽章欄

	負責人

(團長)
	陳怡君
	女
	
	
	
	
	

	團員
	林雅婷
	女
	
	
	
	
	

	
	
	
	
	
	
	
	

	
	
	
	
	
	
	
	

	
	
	
	
	
	
	
	

	
	
	
	
	
	
	
	

	
	
	
	
	
	
	
	

	
	
	
	
	
	
	
	

	
	
	
	
	
	
	
	

	
	
	
	
	
	
	
	


                                                             （不足數請自行影印）

(附件4-2)

未滿十六歲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本人同意                      民國       年      月     日生

(未滿十六歲)參加高雄市演藝團體『                            』

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此    致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法定代理人：　　　　　                (簽章)

住　　　址：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5-1）

高雄市演藝團體「Super舞蹈團」組織章程

一、本團名稱為Super舞蹈團（以下簡稱本團）。

二、本團以推廣有益身心之舞蹈，包含踢踏舞、中東肚皮舞、佛朗明歌舞等，培養優秀舞蹈人才，形塑高雄市藝文環境為宗旨。

三、本團為依據高雄市輔導演藝團體自治條例設立之演藝團體，非以營利為目的。

四、組織：（一）團員來源：對舞蹈有興趣之婦女，經本團訓練遴選。

 （二）本團設置幹部如下：

1.負責人(團長)一人，對內綜理團務，對外代表本團。

2.行政總監一人，承負責人(團長)之命處理本團行政事務。

3.藝術總監一人，負責本團演出、創作之督導。

4.設總務、公關、活動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組長遴選組員一人。設會計（出納）一人，主辦會計業務。

5.團長、行政總監、藝術總監於召開團員大會時，由團員選舉產生，任期各為壹年，連選得連任。

（三）各組任務如左：

1.總務組：負責財產管理、文書及資料管理、物品採購及其他庶務工作。

2.公關組：負責內部團員聯繫及對外關係拓展工作。

3.活動組：負責各項練習、演出活動之安排及錄音、錄影等記錄工作。

（四）本團設幹部會議，視需要隨時召開之；團員大會，於每年八月由負責人(團長)召集之；另經三分之一以上團員請求或負責人(團長)認為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團員大會。

五、經費：（一）本團會計年度自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二）本團經費來源如下：

1.團員團費：團員應每年繳納團費新台幣壹仟元，該項費用得經團員大會過半數同意後調整之。

2.有關單位補助經費。

3.演出收入。

4.其他捐助款。

（三）本團每年編造預（決）算報告，於每年終了之前（後）3個月內，提送主管機關備查；會計記錄收支明細，隨時提供團員查閱，並於每年團員大會時公佈。

六、活動：（一）時間：每星期三下午四時卅分至六時卅分由指導老師指導團練，團員另自行與指導老師洽接個別指導時間，並依訓練組策訂之時間加強練習。

（二）地點：本團團址及團員住處。

（三）演出：參加各項音樂表演或自行籌辦活動。

（四）其他：不定期舉辦團員聯誼活動。

七、權利及義務：

（一）團員應參加本團所舉辦之各項活動，並得隨時陳述本團業務有關之興革意見。

（二）團員入團時應繳納團費，按時參加活動，並遵守練習規定。

（三）本團舉辦展演活動之全部收入作為經營本事業之用，除依法令及創設目的運用財產外，不得有分配盈餘或變相分配盈餘之行為。。

八、其它：（一）本章程經團員大會通過，報請主管單位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二）本團於解散後，除清償債務及團員自費購買之物品外，剩餘財產歸屬高雄市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三）本團之解散，須過半數團員出席團員大會，並經團員大會決議解散並作成會議紀錄備查。

（四）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附件5-2）

高雄市演藝團體Super舞蹈團業務職掌

	職稱
	業務職掌
	備註

	負責人(團長)
	綜理團務。
	

	行政總監
	督導本團行政事務。
	

	藝術總監
	督導本團演出及創作活動。
	

	會計
	主辦會計事務。
	

	總務組
	負責財產管理、物品採購及其他庶務工作。
	

	公關組
	負責對外協調場地、贊助廠商等事宜。
	

	活動組
	負責團體內部訓練、排練事宜
	

	
	
	

	
	
	

	
	
	

	
	
	


（附件6）

高雄市演藝團體Super舞蹈團財務計畫
及97年度訓練演出計畫

一、計畫依據：依據設立宗旨辦理。

二、財務計畫：

	收   入   部   份

	收入項目
	金    額
	比例
	說    明

	政府機關補助
	60,000
	20%
	

	企業與個人贊助
	100,000
	33.33%
	

	門票收入
	
	
	

	其他收入
	50,000
	16.67%
	

	自籌款
	90,000
	30%
	

	
	
	
	

	收入金額合計
	300,000
	100%
	

	支   出   部   份

	預算項目
	金    額
	比例
	說    明

	1.人事費
	150,000
	50%
	工作費、演出費、行政人員薪資

	2.事務費
	30,000
	10%
	演出場租

	3.業務費
	60,000
	20%
	郵電、印刷、宣傳

	4.維護費
	0
	0
	

	5.旅運費
	15,000
	5%
	外地演出交通費、住宿費

	6.材料費
	0
	0
	

	7.設備費
	30,000
	10%
	演出服裝

	8.其  他
	15,000
	5%
	雜項支出

	
	
	
	

	支出金額合計
	300,000
	100.00%
	


三、○○年度訓練演出計畫：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預定進度
	備註

	
	
	起
	迄
	

	訓練計畫
	團員舞蹈基礎訓練
	97年1月
	97年12月
	每週六於團址進行

	演出計畫
	高雄市社區活動中心巡演，擇期辦理9場
	97年3月
	97年11月
	結合社區表演社團聯合演出，每月一場

	
	
	
	
	


四、預期效益：

（一）團員訓練計畫：加強舞蹈訓練，精進演出實力。
（二）社區巡演計畫：預計辦理9場，每場觀眾人數200人共計1,800人。
（附件7）

房屋所有權人同意書

兹同意高雄市演藝團體「Super舞蹈團」使用本人所擁有座落於高 雄 市        區                               之房屋為團址，另提供屋舍之房屋稅單影本或建物所有權影本等證明文件供參。

此  致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所有權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使用團體：Super舞蹈團                (團章)                  

負責人(團長)：陳怡君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團章


2.5cm ×2.5cm








